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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刊 

中国交通部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运价备案实施办法的公告 

中国交通部2010年9月19日发布了第40号关于公布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运价备案实施办法的公告。 
该实施办法将在2010年10月1日生效， 生效后过渡期为60天。 

实施办法要求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的中国企业法人和取得经营港口货物无船承运业务资格的外国企业 
备案中国港口至外国基本港的出口集装箱货物海运运价幅度，即对外报价的上限和下限。交通部指 
定上海航运交易所为运价备案受理机构。备案的运价幅度应正常、合理，并高于与班轮公司签约的 
协议运价。无船承运人必须以正常合理的运价提供服务，禁止以“零运价”、“负运价”方式承揽货物。 

对于未按规定履行运价备案手续或未执行备案运价的无船承运人，依照《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 
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无船承运人备案的运价超出正常、合理的范围， 
低于与班轮公司签约的协议运价，严重偏离同一航线同等规模经营者的平均运价水平，可能对公平 
竞争造成损害的， 交通部将按照《国际海运条例》进行调查并给予处罚。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联系瑞德斯律师事务所 Rodriguez O’Donnell。 Carlos Rodriguez 
律师的电话是 202-973-2999， 电子邮件是 rodriguez@rorlaw.com, 谢峥律师的电话是 202-973- 
2981， 电子邮件是 zxie@ror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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